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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捡漏”买的“网红”精油

可能是冒牌货

家住山东淄博市桓台县的陈先生，在一家自称是某知名精油“品牌授
权”的网店内，花费130余元购入两瓶精油产品。根据产品说明，该精油具
有“安神助眠、缓解疲劳”的功效。然而，陈先生使用后大失所望：“与从正规
店铺买的产品对比，这些精油虽然气味类似，但细看之下包装略显粗糙，实
际效果更是天差地别。”他怀疑自己买到假货，随即进行了举报。

公安机关从涉案网店店主李某入手展开调查，一个涉及十几人的“原料
采购—生产加工—销售获利”制假售假链条逐步浮出水面。

经查，被告人赵某原为该品牌精油企业内部人员，他利用职务之便窃取
产品原料供应渠道与生产工艺等信息，随后为被告人钱某精准推荐符合“仿
冒标准”的精油原料、专用包装瓶及印有品牌标识的包装盒供应商。钱某采
购原料后，雇佣被告人孙某用其经营的某科技公司作为掩护，在隐蔽场所生
产假冒精油。他们经过简单混合勾兑、粗制灌装生产出“高仿”精油，涉案金
额达500余万元。

据被告人供述，他们找来和正品成分相似但价格较低的原料，一瓶30
毫升的假冒精油，成本仅需20元；经过简单灌装后，在线上渠道以六七十元
的价格售出，利润率超过200%。

“为了压低成本，假冒精油产品的原料往往以次充好，在卫生不达标的
简陋场所灌装，不仅无法发挥应有的调理功效，甚至可能对身体造成伤害，
严重损害正品厂商的信誉。”桓台县检察院第二检察部负责人岳洋表示。

内外勾结炮制高仿“网红”精油

记者从市场监管部门了解到，目前市面流通的假冒伪劣精油主要存在
以下问题：一是仿冒知名品牌商标和包装，使用成分不明的油料，灌装生产
环境缺乏安全卫生保障；二是虚构中医药背景，将普通精油和劣质精油包装
成具有医疗调理功效的产品销售；三是非法添加化学药物成分或激素，短期
内营造有效假象，长期使用则危害健康。

上述案件显示，部分具备精油产品从业经验的人员，利用其所掌握的产
品配方特性、原料供应商信息等资源，为造假者精准对接香精香料公司、基
础油供应商，从而调配出气味、色泽均接近正品的精油产品。同时，高度仿
制包装工艺，由于相关技术门槛不断降低，仿品的玻璃瓶、纸盒、标签乃至防
伪标识均能做到与正品几乎一致。有一线执法人员告诉记者，部分不法分
子还会仿冒正品备案编号，让普通消费者难辨真假。

桓台县检察院检察官路芳芳告诉记者，这些“问题”精油主要通过微信
朋友圈、微信群等私域渠道推广，或以直播带货等形式线上销售，仅有少部
分流入线下理疗馆等实体店铺，销售渠道相对隐蔽，较难被传统监管手段监
控到。

对此，记者近期以消费者身份，在某平台网店向客服咨询了一款“网红”
精油的具体成分、生产信息等问题。仅仅几个小时后，记者再次浏览该网
店，发现这款产品链接页面已显示“商品过期不存在”。

冒牌精油如何流入消费者手中？

当心！

近年来，随着各类养生热潮兴起，具有调理疗愈功效的精油产品颇受消
费者青睐。然而记者调查发现，一些不法分子打着“工厂发货”“渠道特供”等
旗号，低价销售假冒知名精油，让不少自以为“捡漏”的消费者蒙受财产损失，
甚至损害身体健康。

本案中，法院最终以假冒注册商标
罪判处主犯赵某、钱某有期徒刑3年，
缓刑5年，各并处罚金12万元；以假冒
注册商标罪判处从犯孙某有期徒刑3
年，缓刑3年6个月，并处罚金4万元；
以销售假冒注册商标的商品罪判处李
某有期徒刑2年，缓刑2年6个月，并处
罚金3万元。

法律界人士表示，近年来不少假冒
伪劣产品通过直播、私域流量等渠道流
入市场，需要进一步完善网络电商监管
的长效机制。

今年2月1日，《网络交易平台规则
监督管理办法》和《直播电商监督管理
办法》开始施行。根据规定，直播间运
营者、直播营销人员不得进行虚假宣
传，不得销售或者提供违法商品及服
务；平台应加强对平台内交易活动的管
理，依法落实商品和服务质量保障。

一位从事精油生产的业内人士表
示，根据我国有关规定，大部分精油产
品被列入化妆品范畴进行管理，其产品
外包装中文标签上应明确标注产品编
号和产品名称、成分、功效、生产厂家、
生产日期及保质期等信息。“如果某款
精油价格远低于市场平均水平，尤其是
热门品牌或高端产品，需警惕是假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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